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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2                               证券简称：山鼎设计                          公告编号：2018-065 

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鼎设计 股票代码 3004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骏翔 吴艳兰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 6 号时

代 1 号 37F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 6 号时

代 1 号 37F 

电话 028-8671 3701 028-8671 3701 

电子信箱 cendes.david@cendes-arch.com cendes.karen@cendes-arch.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营业收入（元） 90,707,401.88 66,414,879.62 63,421,076.39 4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78,228.04 4,367,506.77 4,367,506.77 8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161,536.83 2,853,405.22 2,853,405.22 18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82,971.36 -16,589,857.22 -16,589,857.22 24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5 0.0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5 0.05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1.46% 1.46% 1.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73,057,994.24 387,988,454.50 387,988,454.50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440,708.40 314,238,480.36 314,238,480.36 -2.1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 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 2018 年半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3. 因处置固定资产、收到政府补助，调减上年同期其他业务收入 2,993,803.23 元，调减其他业务成本 1,937,254.29 元，调减

营业外收入 684,029.71 元，调减营业外支出 12,537.70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1,468,980.95 元，调增其他收益 259,060.00 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3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车璐 境内自然人 28.94% 24,075,748 23,107,500  8,000,000 

袁歆 境内自然人 28.35% 23,590,500 23,469,750 质押 9,000,000 

天津原动力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 5,850,000 5,850,000 质押 2,000,000 

张鹏 境内自然人 4.22% 3,510,000 3,510,000 质押 2,400,000 

文学军 境内自然人 3.52% 2,925,000 2,925,000 质押 1,858,800 

管维嘉 境内自然人 1.17% 975,000 0 质押 975,000 

西藏博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博

恩添富 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837,700 0   

卢英杰 境内自然人 0.71% 588,800 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0.59% 494,000 0   

生命保险资管-

招商银行-生命

保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富盈 5 号 

其他 0.49% 404,3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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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袁歆、车璐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第七、八、九、十位）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卢英杰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8,800 股；

2、股东林平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4,000

股； 

3、股东黄源章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4,2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半年度，公司不断加强市场拓展，努力拓展优质客户，同时通过精品设计项目提升行业影响力和山鼎设计品牌形象，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9,070.74万元，同比上升43.02%；利润总额978.72万元，同比上升87.9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17.82万元，同比上升87.25%。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37,305.80万元，同比下降3.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30,744.07万元，同比下降2.16%。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小幅波动，住宅、城市综合体、公共建筑产品的收入分别较2017年同期增长75.53%、32.79%和

24.54%。 

公司管理层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及时调整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结构持续优化。一方面努力拓展优质客户，

重点服务具备持续开发能力的客户，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继续采取诉讼、仲裁、财产保全等多种

手段清收。  

公司持续推进建筑信息建模技术（BIM技术），着眼于图模联动、产研结合、技术领先的执行理念，山鼎设计在BIM精确化

成本算量、项目管理及运营维护应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实践与合作，推动BIM在建筑全生命期的全面应用和价值提升。  

公司在装配式建筑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根据各地政府部门主导的发展策略，配合客户逐步推进，提高建筑行业的产业化

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在董事会战略指导下持续完善内部治理，探索有效经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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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8年半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3. 因处置固定资产、政府补助，调减上年同期其他业务收入2,993,803.23元，调减其他业务成本1,937,254.29元，调减营业外

收入684,029.71元，调减营业外支出12,537.70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468,980.95元，调增其他收益259,060.00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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